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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安办发〔2024〕38 号

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山 西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山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
关于印发《山西省粮食烘干场所安全监管
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安全生产委员会：

为进一步做好对粮食烘干场所的安全监管，保障粮食烘干场

所作业安全，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，现制定《山西省粮食烘干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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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安全监管指导意见》，并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

山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
2024 年 2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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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粮食烘干场所安全监管指导意见

为深刻吸取忻州市五台县“10·3”宏源加工厂意外窒息死

亡事件教训，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办“吸取教训、举一反三、厘

清责任”的指示要求，进一步做好对粮食烘干场所的安全监管，

保障粮食烘干场所作业安全，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，按照《山西

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

全》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重要指示精神，坚持

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两手抓，依据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

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以及“谁主管谁牵头、谁

为主谁牵头、谁靠近谁牵头”的原则抓实安全监管责任，实现粮

食烘干场所的全主体监管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二、分工实施方案

1.个体农户的粮食烘干场所，由农业农村部门监管。

2.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的粮食烘干场所，由农业农村部门

监管。

3.粮食仓储企业、面粉加工等粮食加工企业的粮食烘干场所

由粮食和储备部门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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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以上未覆盖到的粮食烘干场所安全监管，由属地政府按照

“谁主管谁牵头、谁为主谁牵头、谁靠近谁牵头”的原则指定监

管单位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粮食烘干

场所的安全监管工作，切实履行属地责任和监管责任，进一步细

化具体落实措施及任务分工，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，确保落地

见效。各级农业农村、粮食和储备部门要加强对各粮食烘干主体

的督促指导，压紧压实主体责任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教育。各级农业农村、粮食和储备部门应当

要求各粮食烘干主体积极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，提

高操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能水平；要充分运用广播电视、网络

媒介、宣传资料、警示教育等方式，扩大粮食烘干场所安全风险

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，筑牢安全生产思想防线。

（三）健全长效机制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协调联动

机制，形成监管合力，加大检查力度，提升监管效能，共同筑牢

粮食加工安全防线。一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。开展粮食生产-收

购-储存-加工全链条摸底核查，掌握粮食烘干场所底数，属地政

府、各级农业农村、粮食和储备部门间要及时通报掌握的粮食烘

干场所信息和安全隐患排查情况。二要建立协调治理机制。属地

政府要联合农业农村、粮食和储备等相关部门督促粮食烘干场所

落实安全规范要求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加强基础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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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，提升粮食烘干场所安全管理水平。三要建立会商研判机制。

各级农业农村、粮食和储备等相关部门视情定期开展会商，分析

研判粮食烘干业务的安全风险形势，共同研究解决粮食烘干安全

生产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。四要建立联合执法机制。各级农业农

村、粮食和储备等相关部门定期联合开展对粮食烘干场所的闭环

式安全检查，加大检查力度，提升监管效能，对列入隐患整改事

项的粮食烘干场所要安排专人复查、限期整改、及时销号，确保

粮食烘干场所的安全有序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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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。

省安委会主任、副主任；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。

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2月 28日印发


